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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济政办字〔２０１８〕７号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采暖季民用优质燃煤

推广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采暖季民用优质燃煤推广工作实施方

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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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采暖季民用优质燃煤

推广工作实施方案

为积极推广民用优质燃煤，有效控制民用燃煤污染，改

善环境空气质量，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以及上级有关文件规定，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按照重点推广、长效监管、疏堵结合、标本兼治的原

则，坚持统一部署与分级负责相结合，专项治理与部门联动

相结合，政府推动与市场运作相结合，清洁能源替代为主与

民用优质燃煤推广为补充相结合，建立政府主导、企业落

实、社会参与的过渡性推广机制，完善民用优质燃煤供应配

送体系、政策支撑体系、执法监管体系，有序开展民用优质

燃煤推广工作，加快减煤化和无煤化进程。

二、推广区域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采暖季，原则上在以下区域以外推广民用

优质燃煤：

（一）市、县区两级政府依法划定的高污染燃料控制

区；

（二）集中供暖能够覆盖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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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可实现电、天然气、地热等清洁能源替代煤的区

域；

（四）各县区政府 （含济南高新区管委会、市南部山区

管委会，下同）确定的不宜推广的区域。

三、工作任务

（一）建立供应配送体系。

１．落实民用优质燃煤推广责任主体。各县区政府为民

用优质燃煤推广责任主体，要结合各自实际，研究确定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采暖季民用优质燃煤推广区域、任务目标和具

体实施方案，层层分解任务，细化阶段性目标，明确实施步

骤和工作措施，统筹推进民用优质燃煤推广工作。

２．确定供应配送主体。各县区按照民用优质燃煤推广

任务目标，严格落实政府招标采购制度，按程序选择有一定

实力、有煤炭储备、有推广经验、有营销网络、有良好信誉

的供应配送企业作为供应配送主体，并签订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

采暖季民用优质燃煤和炉具供应合同，明确企业供应配送责

任。

３．构建供应配送网络。依托中标的民用优质燃煤供应

配送企业 （以下简称中标企业），建设县区级燃煤储备供应

中心、镇 （街道）定购配送服务站、村 （社区）定购配送

服务点，形成储备供应充足、物流配送快捷、销售服务方

便、质量监管有力的供应配送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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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善政策支撑体系。

１．严格执行燃煤质量标准。根据城乡居民燃煤习惯，

按照煤炉匹配、减轻污染的原则，在我市辖区内销售的民用

优质块煤须同时符合 《商品煤质量民用散煤》 （ＧＢ３４１６９—

２０１７）无烟１号的技术要求和 《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禁止销

售燃用高硫分高灰分商品煤的通告》 （济政发 〔２０１５〕１８

号）规定的质量要求；生产、加工、销售的民用优质型煤

须符合 《商品煤质量民用型煤》（ＧＢ３４１７０—２０１７）蜂窝煤１

号和型煤１号的技术要求。

２．继续实行补贴政策。市物价主管部门要在充分调研

和测算的基础上，研究提出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采暖季民用优质

燃煤和炉具招标指导价格。按照财政可承受、居民不增负、

企业可持续的原则，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采暖季继续执行民用优质

燃煤４００元／吨和炉具４００元／台的财政补贴标准。补贴资金

由市、县区财政按照４∶６的比例分担。

３．切实提供通行便利。对中标企业运输、配送民用优

质燃煤和炉具的合法机动车辆，享受我市鲜活农产品运输绿

色通道的有关政策。支持中标企业购置使用新能源机动车辆

运输、配送燃煤和炉具，在减轻机动车污染排放的同时，提

升规范化管理水平，提高运输配送能力。

（三）强化执法监管体系。

１．生产加工环节。严格限制核准、备案新建、改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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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煤生产加工能力，依法关停无合法手续和环保、安全不

达标的民用煤生产加工企业，及时查处生产不符合质量标准

的煤炭制品和炉具等行为，并对煤炭质量检验检测机构加强

监管。

２．销售流通环节。坚决取缔无照销售原 （散）煤的窝

点，依法查处销售不符合我市质量标准的煤炭行为。加强流

通领域民用燃煤炉具质量监管，引导商户守法经营，对炉具

经营主体进行质量抽检，依法打击非法经营、销售不合格炉

具产品等行为。

３．运输配送环节。采取不定期开展联合执法、设卡检

查、重点管控、专项整治、顶格处罚等措施，依法严厉打击

涉煤机动车辆特别是运煤农用三轮车的交通违法行为，强化

对煤炭运输的道路监管。

四、实施步骤与任务分工

（一）明确目标任务，落实责任主体 （２０１８年 ３月底

前）。

１．各县区政府确定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采暖季民用优质燃煤

推广区域及户数，填报备案表 （详见附件），并于２０１８年２

月２８日前报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备案。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根

据本方案要求和各自职责，研究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各县

区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负责）

２．市、县区、镇 （街道）逐级签订民用优质燃煤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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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责任书。（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各县区政府负责）

３．市物价部门于 ２０１８年 ２月 ２８日前测算提出民用优

质燃煤及炉具招标指导价格。各县区依据招标指导价格，组

织实施政府招标采购，确定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采暖季民用优质

燃煤和炉具供应配送中标企业。市、县区财政部门根据民用

优质燃煤和炉具财政补贴标准及用户数量详细测算补贴数

额，并落实补贴资金。（市财政局、市物价局、各县区政府

负责）

（二）构建配送网络，强化宣传推广 （２０１８年 ４月 －６

月）。

１．督促指导中标企业建设完善县区、镇 （街道）、村

（社区）三级民用优质燃煤定购配送中心和服务网点。配送

中心应达到封闭储存、便于运输装卸、符合环保规定的要

求。（各县区政府、中标企业负责）

２．大力宣传民用优质燃煤推广政策，及时公布配送服

务站点、服务电话、定购方式，引导群众积极使用民用优质

燃煤，方便群众购买使用。（各县区政府、中标企业负责）

（三）开展协调服务，保障配送供应 （２０１８年 ４月 －

２０１９年３月）。

１．加强民用优质燃煤储备和运输保障，确保采暖季煤

源供应及时足额。（中标企业负责，各县区政府督导协调）

２．加强民用优质燃煤和炉具售后服务工作，做好燃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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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和需求衔接，加强民用优质燃煤及炉具节俭、安全使用

技术培训，保障居民群众及时采暖；定期监测和分析用煤环

境效益，评估民用优质燃煤及清洁能源替代工作效果。（各

县区政府、中标企业负责，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环保局协

调指导）

３．规范落实民用优质燃煤和炉具推广补贴政策，确保

资金及时拨付。（各县区政府负责）

（四）强化执法监管，严查劣质燃煤 （长期开展）。依

法关停无合法手续和环保、安全不达标的民用煤生产加工企

业，严格限制核准、备案新建、改扩建民用煤生产加工能

力。强化民用燃煤和炉具产品质量监管，依法查处煤炭及其

制品生产、销售、运输、燃用、存储、检验检测等环节的违

法违规行为。（各县区政府负责，市发改委、市经济和信息

化委、市公安局、市城乡交通运输委、市环保局、市安监

局、市工商局、市质监局督导协调）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民用

优质燃煤推广工作，进一步加强领导，强化措施，完善机

制，确保各项工作顺利推进。市清洁化民用生活燃煤推广工

作指挥部 （办公室设在市经济和信息化委）负责我市民用

优质燃煤推广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各县区政府要根

据本方案要求，尽快研究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具体实施方

—７—



案，明确政府主要负责人为该项工作第一责任人，并建立岗

位目标责任制，将各项任务分解到岗、明确到人。要建立健

全相关工作制度，落实补贴政策，依法查处涉煤违法行为，

确保民用优质燃煤有序推广。

（二）严格督导问责。各级要建立民用优质燃煤推广专

项督查机制，采取定期督查、实地督导、明察暗访等形式督

导检查我市民用优质燃煤推广工作的具体实施情况，切实形

成上下贯通、协调联动、齐抓共管、快捷高效的推进工作机

制。要建立健全责任追究机制，对不认真履行职责，工作不

力且造成严重后果的相关责任人，依照相关规定严厉问责。

（三）营造良好氛围。要充分发挥电视、广播电台、报

纸、网络等媒体作用，大力宣传开展民用优质燃煤推广工作

的重要意义和政策措施，努力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要

引导居民群众自觉使用清洁能源和优质燃煤，积极支持、参

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切实在全市上下形成治理污染、保护

环境的良好氛围。

附件：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采暖季民用优质燃煤推广区域及户

数备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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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8 -2019 年采暖季民用优质燃煤推广区域及户数备案表 

          县区政府（管委会）（盖章）                                                                                          

序 号 推 广 镇（街道） 推广户数（户） 
上一采暖季 

燃煤使用量（吨） 
备  注 

1     

2     

3     

xxx     

xxx     

…     

…     

合   计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人： 联系电话：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济南
警备区，市法院，市检察院。

各民主党派市委。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６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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